
证券代码：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2026-012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亭西路2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
218,359,240
68.41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涛先生、财务总监黄宁泉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0,540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021

2.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1,040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3. 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180,840
比例（%）
99.9182

反对
票数

174,100
比例（%）
0.0797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21

4. 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与子公司互相提供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4,840
比例（%）
99.9888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5. 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工程代理商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8,640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16,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6. 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9,840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15,4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9,840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24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1,040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1,040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1,040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14,2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9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6,040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19,200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20

12.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长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6,140
比例（%）
98.1859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1.6745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1396

关联股东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南京瑞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开盛咨询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主动回避表决。

12.02议案名称：《关于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汪春俊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6,140
比例（%）
98.1859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1.6745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1396

关联股东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南京瑞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开盛咨询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主动回避表决。

12.03议案名称：《关于职工代表董事方乐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7,140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9

12.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吕云峰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2,140
比例（%）
99.9921

反对
票数
15,4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9

12.0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黄奕鹏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7,140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9

12.0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苏锡嘉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37,140
比例（%）
99.9898

反对
票数
20,400

比例（%）
0.0093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9

12.0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李春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42,140
比例（%）
99.9921

反对
票数
15,4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与子
公司互相提供融资担保预

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为公司工
程代理商提供担保预计的

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董事长NINA YANTIMIAO（缪妍缇）女士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汪春俊先生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方乐
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董 事 吕 云 峰 先 生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独立董事黄奕鹏先
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独立董事苏锡嘉先
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独立董事李春先生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5,691,200

15,845,200

15,849,000

15,850,200

15,850,200

1,025,540

1,025,540

15,847,500

15,852,500

15,847,500

15,847,500

15,852,500

比例（%）

98.8758

99.8462

99.8701

99.8777

99.8777

97.8904

97.8904

99.8607

99.8922

99.8607

99.8607

99.8922

反对

票数

174,100

20,400

16,600

15,400

14,200

20,400

20,400

20,400

15,400

20,400

20,400

15,400

比例（%）

1.0970

0.1285

0.1046

0.0970

0.0894

1.9472

1.9472

0.1285

0.0970

0.1285

0.1285

0.0970

弃权

票数

4,300

4,000

4,000

4,000

5,2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比例（%）

0.0272

0.0253

0.0253

0.0253

0.0329

0.1624

0.1624

0.0108

0.0108

0.0108

0.0108

0.010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浚哲、范瑞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6-033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阿拉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九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
● 赎回价格：100.356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6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27日
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个交易日，

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30日
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阿拉转债”将自2026年5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13.32元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3562元）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阿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4月1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公司“阿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阿拉转债”的议
案》,决定行使“阿拉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阿拉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阿拉转债”持有人
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阿拉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

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4月1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公司“阿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阿拉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6年 4月 30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3562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6年3月15日至2027年3月14日），票面利率为2.5%。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2026年3月15日至2026年5月6日（算头不算尾）共计52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2.5%*52/365≈0.3562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

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62=100.3562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阿拉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阿拉转债”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5月6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

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阿拉转债”数额。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
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个交易日，

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5月6日起，本公司的“阿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阿拉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3562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2850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阿拉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3562元
人民币（税前）。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阿拉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62元。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1个交

易日，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4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二）投资者持有的“阿拉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阿拉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356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阿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阿拉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4月 24日收盘价为 140.811元/张）与赎回价格

（100.356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

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
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特提醒“阿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联系邮箱：aladdindmb@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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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东林厂区三楼营销中心贵宾会议室（厦门

市集美区东林路564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0
830,932,266
53.69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郭满金董事长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丁云光先生、独立董事杨文英先生、独立董事郑海味

女士因工作原因以线上方式参会。
2、林旦旦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圳田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0,340,602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305,688
比例（%）
0.0367

弃权
票数

285,976
比例（%）
0.0346

2、议案名称：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0,328,502
比例（%）
99.9273

反对
票数

317,988
比例（%）
0.0382

弃权
票数

285,776
比例（%）
0.0345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0,509,582
比例（%）
99.9491

反对
票数

323,688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98,996

比例（%）
0.012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4,899,704
比例（%）
98.0705

反对
票数

15,712,086
比例（%）
1.8908

弃权
票数

320,476
比例（%）
0.0387

5、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0,475,954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333,644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22,668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3,457,118
比例（%）
79.5562

反对
票数

88,134,488
比例（%）
20.4149

弃权
票数

124,368
比例（%）
0.0289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1,270,062
比例（%）
99.8967

反对
票数

323,044
比例（%）
0.0748

弃权
票数

122,868
比例（%）
0.0285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0,464,326
比例（%）
99.9436

反对
票数

315,544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152,396
比例（%）
0.018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9,160,066
比例（%）
99.7867

反对
票数

1,650,832
比例（%）
0.1986

弃权
票数

121,368
比例（%）
0.0147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880,554
比例（%）
99.5748

反对
票数

1,698,052
比例（%）
0.3933

弃权
票数

137,368
比例（%）
0.031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 股 1%- 5%普 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99,216,292
67,290,091
364,003,199
267,829,706
96,173,49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840
99.9043
99.8274

反对
票数

0
0

323,688
180,488
143,200

比例（%）

0.0000
0.0000
0.0888
0.0673
0.1486

弃权
票数

0
0

98,996
75,996
23,000

比例（%）

0.0000
0.0000
0.0272
0.0284
0.024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5 年财务决算报告
和 2026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

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预计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额度预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1,124,310

431,112,210

431,293,290
415,683,412

431,259,662

343,457,118

431,270,062

431,248,034

429,943,774

429,880,554

比例（%）

99.8629

99.8601

99.9020
96.2863

99.8943

79.5562

99.8967

99.8916

99.5894

99.5748

反对

票数

305,688

317,988

323,688
15,712,086

333,644

88,134,488

323,044

315,544

1,650,832

1,698,052

比例（%）

0.0708

0.0736

0.0749
3.6394

0.0772

20.4149

0.0748

0.0730

0.3823

0.3933

弃权

票数

285,976

285,776

98,996
320,476

122,668

124,368

122,868

152,396

121,368

137,368

比例（%）

0.0663

0.0663

0.0231
0.0743

0.0285

0.0289

0.0285

0.0354

0.0283

0.031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其余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有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有格投资与公司构成《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有格投资需对议案6、议案7、议案10进行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关联股东有格投资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399,216,292 股（按照股权登记日所持股份数

量），对议案6、议案7、议案10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蒙、孙恩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6-043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4月2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林木勤

HKSCC Nominees Limited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木港
林戴钦

瑞昌市鲲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蔡运生
陈海明

加华裕丰（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义敏

持股数量
258,657,634
44,755,490
32,176,047
27,151,626
27,151,626
26,319,204
9,952,870
5,785,700
4,896,270
4,130,655

持股比例(%)
45.80%
7.92%
5.70%
4.81%
4.81%
4.66%
1.76%
1.02%
0.87%
0.73%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权益拥有人持有。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林木勤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木港
林戴钦

瑞昌市鲲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KSCC Nominees Limited1

蔡运生
陈海明

加华裕丰（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义敏

持股数量
258,657,634
32,176,047
27,151,626
27,151,626
26,319,204
24,635,390
9,952,870
5,785,700
4,896,270
4,130,655

持股比例(%)
45.80%
5.70%
4.81%
4.81%
4.66%
4.36%
1.76%
1.02%
0.87%
0.73%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权益拥有人持有。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2026-013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洛阳新星”）

本次担保金额

4,4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88,307.59万元

是 否 在 前 期 预
计额度内

是

本 次 担 保 是 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已发生）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余额（万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13,232.82

65.43
□对外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R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国耀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

署了《保证函》，为洛阳新星向国耀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40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陈学敏先生未收取任何保费，公司及子公司也未向其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洛阳新星向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18.0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为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岩新能源”）向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
构申请3.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子公司赣州市松辉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
州松辉”）向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3.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子公司松岩新能
源预计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8.0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洛阳新星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84.47%；洛阳工控新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5.53%
肖爱明

91410381MA44FR3TX1
2017年10月11日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商城街道办事处（杜甫大道与招商大道交叉口东南角20米）
118,380万元人民币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材料技术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
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电子专用材料
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74,385.28
146,191.06
128,194.23
214,756.60
251.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236,811.65
128,698.58
108,113.07
242,332.49
699.14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1、债权人（受益人）：国耀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保证人：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陈学敏3、债务人（承租人）：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4、保证金额：人民币4,400.00万元5、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6、保证范围：（1）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租金、首付款、手续费、留购价款等全部

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需增加支付的款项；（2）承租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承担的违约金以及损害赔偿金；（3）受益人因实现和救济其在主合同项下权利而发生
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鉴定费、评估费、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
全担保费等相关费用，以及取回和处置租赁物的拆装储运费用、委托费用、保管费用、差旅费用等所
有合理的费用。7、保证期间：承租人对受益人所负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保证人充分知悉并同意，若受益人和承租人协商一致延长主合同债务
履行期限的，本保证函项下保证期间相应延长。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洛阳新星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洛阳新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其财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权，因此
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洛阳新星目前生产经营稳定，且不存在逾期债务等较大的偿债风险，本次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

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
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洛阳新星、松岩新能源、赣州松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实质上控制其生产经营，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
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3,232.82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5.4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10,382.88万元（不含本次），占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3.7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ST嘉澳 编号：2026-013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5001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
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5]2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3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经

济开发区。
沈健，男，1962年9月出生，时任嘉澳环保董事长兼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
吴逸敏，男，1990年12月出生，时任嘉澳环保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嘉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应当事人嘉澳环保、沈健、吴逸敏的要求，我局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
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截至2021年12月，嘉澳环保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鼎新)年产

20000吨环保增塑剂项目(以下简称环保增塑剂项目)试生产结束，已通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和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但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和
第十四条、《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等规定及时将上述环保增塑剂项目结转至固
定资产并计提折旧，也未准确核算相应的借款利息，迟至2024年6月才进行结转，导致嘉澳环保披露
的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其中，2022年虚减营业成本13,
444,175.77元，虚减财务费用5,767,483.35元，虚增利润总额19,211,659.12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
对值的28.91%，虚增净利润15,258,202.58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绝对值的49.06%；2023年虚减营业
成本13,558,188.38元，虚增利润总额13,558,188.38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63.72%，虚增净
利润 10,441,351.18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 200.38%，且 2023年净利润由亏损转为盈利。2025年 4
月29日，嘉澳环保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前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监测报告、评价报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足
以认定。

嘉澳环保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情形。

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健，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 2022年年度
报告和2023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分管嘉澳环保财务和信息披露工作，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
未能保证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
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
1.关于项目事实，配套提升技改设施与原设施存在依存性，系环保增塑剂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实质为一个整体项目。包括案涉环保增塑剂项目作为国内首台套创新装置，需通过持续技改验
证可行性；系统性技改是项目存续的必要前提；技改工程2024年6月才实现实质达标等。

关于会计处理，环保增塑剂项目在 2024年 6月前未达转固实质条件，会计处理符合准则规定。
包括项目转固应以“实质可使用状态”为依据，而非行政验收程序；2024年6月前项目未满足转固四
项实质条件，不具备转固基础等。

2.有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是公司为遵从监管与会计师要求的配合行为，并非对“违规”的认可。
3.公司无主观违法故意与过失，相关责任人已勤勉尽责。沈健的职责侧重于战略管理，持续推

动项目技改及土地落实，无干预会计处理的行为；吴逸敏依赖内部技术团队、外部审计机构的专业意
见，履行了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的审核义务，两人符合法定不予处罚情形，应当免予行政处罚。

4.本案系会计专业判断分歧导致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与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恶性违规有本质
区别，公司无主观恶意，且存在多项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本案拟议的行政处罚结果畸重，与过罚相
当原则不符。

综上，嘉澳环保、沈健、吴逸敏请求对其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1.截至2021年12月，嘉澳环保子公司嘉澳鼎新环保增塑剂项目已通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时公司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书。《济宁嘉澳鼎新
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000吨环保增塑剂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出具时间2020年
10月)显示“装置自2019年5月开始试运行，安全运行现在，通过对装置试生产以来的工艺技术指标
及装置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确定整个工程的设备装置运行稳定，工艺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已达到
设计要求，已具备正式生产条件”“公司于2020年5月完成技术改造，2020年6月9日企业申请了试生
产延期并得到批复，装置开车至今，通过调整工艺流程模式产出合格产品，装置运行期间，总体比较
平稳，产品质量稳定，各项工艺指标均处于正常范围内，达到工艺考核要求”。环保增塑剂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亦于2021年11月29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时间
2021年12月27日。环保增塑剂项目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规定，应当转
固定资产。综上，我局认定截至2021年12月环保增塑剂项目应结转至固定资产有事实依据，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

2.2025年4月28日，嘉澳环保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2025年4月28日，嘉澳环保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2025年4月29日，嘉澳环保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公司发生的前期
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认为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信息能够更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此外，年审会计师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亦发表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
[2025]D-0257号)，认为嘉澳环保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能如实反映公
司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嘉澳环保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已通过公司内部决策流程并经会
计师审核确认。当事人提出的相关主张不影响本案的责任认定。

3.根据《嘉澳环保董监高职责分工表(2021年-2024年)》，董事长负责召集、主持董事会；总经理负
责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财务总监负责主持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
露义务。在案证据证明沈健和吴逸敏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我局依法将两人认定为嘉澳环保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健和吴逸敏提出的相关主张不影响两
人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

4.个案存在差异，难以简单类比。我局在对当事人进行责任认定和量罚时已充分考虑当事人违
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程度等事实与情节，责任认定准确，法律适用无误，量罚合理恰当。

综上，对嘉澳环保、沈健、吴逸敏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550万元罚款；

二、对沈健给予警告，并处以250万元罚款；

三、对吴逸敏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

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
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
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提示
根据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2条规定的重大
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或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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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6日（星期三）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5日（星期六）至04月3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dbxzqb@shandong-energ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05月06日（星期三）10:00-11: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06日（星期三）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home）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朱波先生
独立董事：安起光先生
财务总监：邱元国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克廷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06日（星期三）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5日（星期六）至04月3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dbxzqb@shandong-energ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祥宁

电话：0539-7373381
邮箱：sdbxzqb@shandong-energ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5日


